关于进一步清理规范城区沿街划拨土地管理的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城区沿街土地市场秩序，提高土地高效利用，提升城市形象，打造城市品牌，经研究，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为方向，以促进土地要素流通顺畅为重点，以提高存量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为目的，以不动产统一登记为基础，与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着力完善土地市场规则，健全服务和监管体系，为擦亮城市品牌提供有力支撑。

（二）目标任务。2024年底前完成市城区沿街划拨土地的规范管理，平稳有序推进土地市场建设。

（三）适用范围。本次清理范围为南宫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确定的中心城区（不含经开区）范围内。

二、明确政策，依法依规推进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114号）文件规定，原划拨、承租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办理协议出让，经依法批准，可以采取协议方式，但《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国有土地租赁合同》、法律、法规、行政规定等明确应当收回土地使用权重新公开出让的除外；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申请办理协议出让，经依法批准，可以采取协议方式，但《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法律、法规、行政规定等明确应当收回土地使用权重新公开出让的除外。

为做好以上两种类型协议出让事宜，分别明确以下具体要求：

（一）原划拨、承租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办理协议出让

1.按照《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规定，原划拨、承租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办理协议出让的，分别按照以下情形处理：

（1）不需要改变原土地用途等土地使用条件，且符合规划的，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可以采取协议出让手续；

（2）经规划管理部门同意可以改变土地用途等土地使用条件的，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办理协议出让手续，但《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国有土地租赁合同》、法律、法规、行政规定等明确应当收回土地使用权重新公开出让的除外。

2.原划拨、承租土地使用权拟申请办理出让手续的，应由原土地使用权人持下列有关材料，向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提出申请：

（1）申请书；

（2）《国有土地使用证》或《不动产权登记证书》；

（3）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附着物的产权证明；

（4）原土地使用权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5）改变用途的应当提交规划变更的批准材料；
（6）法律、法规、行政规定明确应提交的其他相关材料。
3.经审查，符合办理协议出让手续条件的，按照《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规定程序依法依规办理。

（二）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中的协议出让

《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规定：划拨土地使用权申请转让，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可以由受让人办理协议出让，但《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法律、法规、行政规定等明确应当收回划拨土地使用权重新公开出让的除外。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4号）文件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需经依法批准，土地用途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可不补缴土地出让价款，按转移登记办理；不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由受让方依法依规补缴土地出让价款。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字〔2019〕79号）文件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需经土地所在地市、县政府批准，转让后土地用途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可不补缴土地出让价款，按转移登记办理；转让后土地用途不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应当由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

《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快解决不动产登记若干历史遗留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号）文件规定：因房屋所有权多次转移、土地使用权未同步转移导致房屋、土地权利主体不一致的，经核实，权属关系变动清晰且无争议的，可以根据规定程序由房屋所有权人单方申请办理房地权利主体一致的不动产登记。

《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快化解国有土地上已售城镇住宅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通知》（冀自然资字〔2021〕67号）文件规定：因房屋所有权多次转移、土地使用权未同步转移导致房屋、土地权利主体不一致的，经登记机构核实原始登记档案资料，权属关系变动清晰且无争议的，可以由房屋所有权人单方申请，签署知悉情况具结书，经公告无异议后，办理房地权利主体一致的不动产登记。

1.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中的协议出让，土地与房屋权利主体一致的，直接按照《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规定要求办理。

2.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中的协议出让，土地与房屋权利主体不一致的，按照解决不动产登记若干历史遗留问题的相关规定，由房屋所有权人单方申请办理房地权利主体一致的不动产登记后（不再办理土地转让手续，直接进行不动产登记），再按照《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规定要求办理转让和协议出让手续。

（三）严格规范规划审查

办理协议出让前，要按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等进行审查，已建建筑物的按现状审查，根据实测情况和规划要求出具规划意见，在出具的意见中要明确日后翻建、扩建需重新申请规划条件。在审查时，重点审查土地用途、是否占压“五线”等强制性指标。

三、加强领导，明确责任，积极引导土地市场良性发展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做好统筹协调。成立清理规范城区沿街划拨土地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由市政府分管城建工作的副市长任组长，自然资源、财政、税务、城管、住建、交运、市场监管、应急等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政府办城建科。

二是加强部门联动，积极引导业主主动办理相关手续。各部门要根据各自的职能，做好沿街划拨土地清理宣传工作。重点宣传：土地与房屋权利主体一致，能减少法律纠纷矛盾；划拨土地私自交易不受法律保护；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可以进入二级市场自由交易；经依法登记的不动产权利受法律保护；严厉打击通过转让企业、转让项目、变更股东、变更法定代表人等手段变相交易，偷逃税收。加大不同方式的宣传，积极引导业主主动办理。

三是严格规范审批，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在本次清理规范中要严格审批制度，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失职失责导致严重后果的，实行终身追责。对于存在应办不办、推诿扯皮、刁难群众的要严肃问责。要畅通举报渠道，强化社会监督，一经查实从严查办。
